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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有關建議合作的協議備忘錄

本公佈由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集團，「本集團」）

自願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最新業務計劃及發展的

最新資料。

協議備忘錄

於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毅高亞洲（香港）有限公司

（「毅高亞洲」）與 Industronics Berhad （「 Industronics」）（一間根據馬來西亞法律註冊

成立的公司，其股份於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 9393））訂立不具法

律約束力的協議備忘錄（「協議備忘錄」）。根據協議備忘錄，毅高亞洲擬委任

Industronics為項目管理公司（「建議合作」），以協助在浮羅交怡建立及管理國際免

稅城（「浮羅交怡免稅城」）。

期限及終止

協議備忘錄有效期為一年。倘任何一方有意於屆滿前終止協議備忘錄，則須向另

一方發出不少於一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

最終協議

於協議備忘錄期限內，訂約方將討論及協定建議合作之具體詳情。建議合作的任

何條款、細節及計劃均應根據雙方共同協定的條款及條件通過最終協議而正式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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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力

協議備忘錄表達了雙方進一步談判的意圖。因此，除有關保密的條款外，協議備

忘錄對訂約方並無構成任何法律及具約束力的義務。

有關 INDUSTRONICS的資料

Industronics為一間根據馬來西亞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於馬來西亞證券交

易所上市（股份代號： 9393）。 Industronics主要從事設計、製造及安裝電子及微處

理器控制產品、電信系統、音訊視頻多媒體系統、智慧交通系統及資訊通信技術

相關系統。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公佈日期， Industronics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

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

協議備忘錄的理由及裨益

憑藉本集團於電子商務平台（其業務於二零二一年開始）的經驗，本集團有意設立

及建設浮羅交怡免稅城，並需要一間馬來西亞當地公司協助在馬來西亞物色土

地、設立、管理及安排必要交易。就此而言，鑑於 Industronics在馬來西亞的背景

及資源，特別是其與CHEC Construction (M) Sdn Bhd（「CHEC」）（一間根據馬來西亞

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建設）簽訂協議備忘錄，據此， Industronics擬與

CHEC合作建造浮羅交怡免稅城。

鑒於上文所述，董事會認為，協議備忘錄乃由毅高亞洲與 Industronics經公平磋商

後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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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日期，建議合作仍有待磋商，且尚未就有關事項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協

議。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19章，倘建議合作得以落實，其可能構成本公司之須予

公佈交易。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GEM上市規則另行刊發公佈。

由於協議備忘錄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導致訂立任何最終協議，董事會謹此強調，建

議合作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

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陳韻珊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勞炘儀先生、鄭若雄女士、Tansri Saridju Benui先生及

陳韻珊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宇東先生、林國樑先生及林永標先生。

本公佈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

就本公佈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並無誤導或

欺騙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任何陳述或本公佈有所誤導。

本公佈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echogroup.com.hk刊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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